
臺北市政府 114.05.21 府訴三字第 1146080141 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訴願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北市警安

分刑字第 1133081436 號書面告誡，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嘉義縣警察局水上分局偵辦民眾遭詐欺案件，經該分局調查，案內受騙款項匯入○○

○○○○銀行（帳號 xxx-xxxxxxxxxxxxxx）（下稱系爭帳戶），因系爭帳戶開戶人即

訴願人設籍本市大安區，乃移請原處分機關辦理。嗣原處分機關通知訴願人於民國（

下同）113 年 11 月 30 日到案說明並作成調查筆錄後，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

己向銀行申請開立之帳戶交付、提供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

定，除訴願人涉犯刑法第 339　條罪嫌移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辦外，並依洗錢防

制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以 113 年 12 月 16 日北市警安分刑字第 1133081436

號書面告誡（下稱原處分）裁處訴願人告誡。原處分於 113　年 12 月 18 日送達，

訴願人不服，於 114　年 1　月 7　日向本府提起訴願，2 月 25 日補充訴願理由，

並據本府警察局檢卷答辯。

　　理　　由

一、按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

　　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

　　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

　　。」

　　法務部 114 年 2　月 11 日法檢字第 11400020340 號書函釋（下稱 114 年 2

　　月 11 日書函釋）：「主旨：有關貴署函詢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之

　　『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構成要件及『帳戶控制權』疑義乙案……

　　說明：……三、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

　　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又不符合一



　　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非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無其他正當理由，即為應受

　　裁處告誡之行為人，此觀諸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即現行洗錢防制法

　　第 22 條）之立法理由第二點：『於第 1　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

　　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

　　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

　　判斷標準。』等語即明。至於立法理由第三點內容，係為排除單純交付、提供提

　　款卡、密碼等資料，委託他人代為領款、轉帳給自己等仍屬本人控制有自己金流

　　之情形，例如老闆交付自己金融帳戶存摺、提款卡、印章等資料予秘書，請秘書

　　代為辦理庶務性事務之情形，老闆所託付事項係基於老闆本人之意思，目的係處

　　理本人之金流，對該帳戶之使用係基於己身金流之控制權，交付前開資料予秘書

　　，僅係請秘書代為辦理相關事實流程或行為，因此老闆之交付帳戶資料行為並非

　　該條第 1　項所欲規範之範圍，非謂須將提款卡、密碼一併交付或提供予他人，

　　始符合該條第 1　項之構成要件。四、依貴署來函檢附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3

　　年度簡字第 106　號判決（下稱本件判決）之事實，原告○○○因網友表示有臺

　　灣客戶需匯訂金，請原告協助先收款項，原告因而將開立之金融帳戶帳號提供予

　　網友以利匯款，則他人之金流已進入原告之金融帳戶內，此次原告帳戶之使用並

　　非基於處理原告本人之金流，而係處理所謂『臺灣客戶』之金流，故被告即臺中

　　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對原告裁處告誡，並無違誤，本件判決之認定，顯係對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5 條之 2　之立法理由有所誤解。五、綜上，倘行為人交付

　　、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使他人之金流進入該帳戶、帳號，又不符合一般

　　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非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無其他正當理由，造成金流不

　　透明，即屬現行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範之範圍而應予告誡

　　。」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於 113　年 9　月間於網路認識 1　名為「○○○」（下稱○君）之女

　　　性朋友，雙方以 xxxx通訊軟體互加好友聊天。113 年 9　月、10　月間○君以

　　　其朋友是郵局帳戶，無法存款給他為由，乃請求訴願人幫忙，由○君先匯款至

　　　系爭帳戶後，再由訴願人轉匯給其朋友在郵局之帳戶數次，共計新臺幣（下同

　　　）12　萬 1　千元。之後○君要求訴願人交付金融卡、帳號，訴願人始覺有異

　　　而封鎖○君 xxxx帳號。訴願人於 113　年 11 月 7　日接獲○○○○○○銀行

　　　通知系爭帳戶經通報為警示帳戶，始知帳戶遭人利用。

（二）訴願人並未將系爭帳戶之控制權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與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構成要件不符。且訴願人並非無正當理由，而係基於親友間信賴關



　　　係，出於好意幫忙朋友匯款，符合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但書情形，請

　　　撤銷原處分。

三、查本件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系爭帳戶

　　交付、提供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有嘉義縣警察局

　　水上分局偵辦民眾遭詐欺案件移請原處分機關辦理後續告誡等事宜之 113 年 11

　　月 15 日嘉水警偵字第 1130031183 號函、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1 月 30 日訪

　　談訴願人之調查筆錄、114 年 1　月 14 日北市警安分刑字第 1133077732 號刑

　　事案件報告書等影本附卷可稽，原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其並未將系爭帳戶之控制權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與洗錢防制法

　　第 22 條第 1　項構成要件不符；且係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幫忙匯款，符合同法

　　條同項但書情形云云：

（一）按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

　　　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

　　　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違反該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次按前揭洗錢防制法於 112 年 6　月 14 日增訂第 15

　　　條之 2（即現行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指出，有鑑於洗錢係由數

　　　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

　　　支付服務業，依洗錢防制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任何

　　　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

　　　係規避現行洗錢防制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

　　　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

　　　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

　　　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

　　　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

　　　復按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

　　　他人，排除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委託他人代為領款、轉帳給

　　　自己等，仍屬本人控制有自己金流之情形；倘任何人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

　　　他人使用，使他人之金流進入該帳戶、帳號內，該帳戶之使用並非基於處理本

　　　人之金流，又不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非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無

　　　其他正當理由，造成金流不透明，即屬現行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及第

　　　2 規範之範圍而應予告誡，且不以須將提款卡、密碼一併交付或提供予他人為

　　　必要；亦有法務部 114　年 2　月 11 日書函釋意旨可資參照。

（二）依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1 月 30 日詢問訴願人之調查筆錄略以，訴願人於



　　　113 年 9　月 13 日在社群軟體「x」 上認識○君，雙方互加為好友開始聊天

　　　。113 年 9　月 19 日○君表示其需要 1　個節稅員，每月薪水 8　萬元，訴

　　　願人覺得有問題，沒有答應，113 年 9　月 20 日訴願人依○君指示將系爭帳

　　　戶之存摺、身分證、護照封面拍照給她辦理入職，訴願人有拍照，以 xxxx方式

　　　將資料傳給她，○君又要求訴願人提供金融卡及帳號密碼給她，訴願人覺得有

　　　問題，沒有配合，這事就打住。113 年 9　月 22 日 19 時 21 分許，○君稱

　　　她需要匯款給朋友，但朋友是郵局帳戶，沒辦法匯款給他，請訴願人幫忙轉錢

　　　。訴願人想說只是朋友的拜託，就答應幫忙轉錢。○君在 113　年 9　月 23

　　　日轉了 2　筆 3　萬元、1 筆 1　千元至系爭帳戶，訴願人在同日轉了 2　筆

　　　各 3　萬元至「○○○」（下稱○君）帳戶（帳號 xxx-xxxxxxxxxxxxxx）。

　　　113 年 10 月 1　日、10　月 2　日○君又轉了 2　次 3　萬元至系爭帳戶，

　　　訴願人在 113　年 10 月 2　日轉帳 2　次 3　萬元、10　月 11 日轉帳 1

　　　千元至○君帳戶。○君轉帳進系爭帳戶共 5　次，金額共計 12 萬 1　千元（

　　　下稱系爭款項），訴願人都把錢轉給○君所說的朋友○君。○君之後又要訴願

　　　人幫她辦理遊戲儲值 10 萬元，之後會還錢，訴願人覺得很怪就封鎖○君，直

　　　到警方通知系爭帳戶被警示，才發現被騙了，訴願人沒有從中獲利。

（三）查本件訴願人於前揭調查筆錄自陳係幫忙朋友匯款等語。惟訴願人既未與○君

　　　見過面，不知該人之真實身分，即將系爭帳戶多次提供其使用，亦未確認匯入

　　　系爭帳戶款項來源可能為詐騙集團之不法所得，又將匯入款項轉出至其他帳戶

　　　，已造成難以追查之金流斷點，此交易行為實不符合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

　　　他正當理由，亦與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有違。○君對於系爭款項應於何時

　　　以何種方式從系爭帳戶匯出至何處等事項有決定權，訴願人對於系爭款項匯入

　　　系爭帳戶後續如何處理，均係聽從○君指示為之，訴願人實際已然喪失系爭帳

　　　戶內系爭款項之控制權，縱系爭帳戶內尚有訴願人本人金流，惟實質上訴願人

　　　並無掌握系爭款項之控制權，難謂訴願人未將系爭帳戶提供他人使用。是原處

　　　分機關審認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銀行申請開立之帳戶交付、提供予他人

　　　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依同法條第 2　項規定予以書

　　　面告誡，並無違誤。再者，訴願人為成年人，依照一般社會通念與常情，理應

　　　具有相當之社會經驗，其於上開調查筆錄陳述其沒有答應○君入職邀請，卻又

　　　依○君指示為辦理入職之需，以 xxxx將系爭帳戶存摺封面及身分證等證件提供

　　　○君，則以訴願人之智識程度、年齡、社會工作經驗，自知其將系爭帳戶之重

　　　要個人金融物件提供予他人使用，應可預見提供系爭帳戶予無信賴關係、未經

　　　確認正當用途之人使用，恐遭他人使用從事財產犯罪或隱匿犯罪所得之工具，



　　　仍將系爭帳戶提供予他人使用，以致自己完全無法了解系爭帳戶之資金流向。

　　　再者，訴願人與○君 113　年 9　月 19 日及 20 日之對話紀錄內容，訴願人

　　　表示：「……那你知道帳戶被拿來洗錢，金流不正常變成警示戶，這種情況現

　　　在很常有……」、「……原本應該先跟你見個面交換名片確認身分的……」，

　　　可見訴願人對於將帳戶提供未確認身分之他人使用，恐遭他人非法使用有一定

　　　之認識。是訴願人無正當理由交付、提供帳戶或帳號予他人，致詐欺犯罪行為

　　　人詐騙受害者所匯款項進入系爭帳戶內，系爭帳戶之使用並非基於處理訴願人

　　　本人之金流，與上開函釋所稱單純交付、提供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委託他人

　　　代為領款、轉帳給自己等，仍屬本人控制有自己金流之情形不同。訴願主張，

　　　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所為之處分，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

　　　維持。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　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李　瑞　敏

　　　　　　　　　　　　　　　　　　　　　　　　　委員　王　士　帆

　　　　　　　　　　　　　　　　　　　　　　　　　委員　陳　衍　任

　　　　　　　　　　　　　　　　　　　　　　　　　委員　邱　子　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人員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